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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滩镇人民政府文件
 

万政〔2017〕11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万滩镇人民政府 
关于印发万滩镇工业企业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 

方案的通知 
    

万滩镇各有关企业： 

现将《万滩镇工业企业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万滩镇人民政府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3 月 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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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滩镇工业企业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
 

    根据《中牟县 2017年度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案》（牟

政〔2017〕26 号）要求，为切实做好工业企业大气污染防治工

作，确保工业企业不利气象条件下错峰生产和重污染天气应急响

应减排措施落到实处，促进全镇环境质量持续改善，特制定本方

案。 

一、目标任务 

    以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为出发点，以改善环境空气质量为

目标，认真贯彻落实《河南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》、《郑州市重

污染天气应急预案》文件精神，切实做好重污染天气应急应对防

治工作和不利气象条件下大气污染管控措施和程序，确保全县

2017 年 PM10平均浓度不高于 107 微克/立方米，PM2.5平均浓度

不高于 60微克/立方米；优良天数达到 230天以上。 

二、适用范围 

    （一）不利气象条件下大气污染中度等级管控范围及措施 

     根据预测预报的空气污染等级，在不同的范围实行管控措

施。 

     1.中度等级管控范围：万滩镇工业企业。     

     2.中度管控期间在全镇范围内对生产经营无重大影响的挥

发性有机物产生企业实行白天停产、夜间生产的错峰生产模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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减少挥发性有机物排放。 

    （二）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措施 

     根据县政府发布的蓝色、黄色、橙色、红色预警级别，各

工业企业单位分别采取Ⅳ、Ⅲ、Ⅱ、Ⅰ级响应措施。 

1.Ⅳ级响应 

    对排污单位控制产污工艺，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。 

    鼓励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大的企业，根据大气污染情况适当

调整产能，减少污染物排放。 

2.Ⅲ级响应强制性应急措施 

    全镇 10 蒸吨以下燃煤工业锅炉暂停使用。 

    增加对重点大气污染源的督导检查频次，确保其大气污染

防治设施高效运转，达标排放。 

    按照重污染天气Ⅲ级相应期间工业企业停产限产清单，工

业企业采取限产停产等措施，确保二氧化硫、烟（粉）尘、氮氧

化物排放量削减 20%以上。 

3.Ⅱ级响应强制性应急措施 

    全镇 20 蒸吨以下燃煤工业锅炉暂停使用。 

    增加对重点大气污染源的督导检查频次，确保其大气污染

防治设施高效运转，达标排放。 

    按照重污染天气Ⅱ级相应期间工业企业停产限产清单，工

业企业采取限产停产等措施，确保二氧化硫、烟（粉）尘、氮氧



 - 4 -  

化物排放量削减 30%以上。 

4.Ⅰ级响应强制性应急措施。 

    全镇所有燃煤工业锅炉暂停使用。 

    增加对重点大气污染源的督导检查频次，对重点污染源实

施驻场监管，对治理设施不能有效运行的，依法采取关停措施。 

    按照重污染天气Ⅰ级相应期间工业企业停产限产清单，工

业企业采取限产停产等措施，确保二氧化硫、烟（粉）尘、氮氧

化物排放量削减 50%以上。 

    ④产生挥发性有机物的化工、印刷、工业涂料、家具、汽车

制造等工业企业（VOCs 排放企业）停产停业。 

三、工作程序 

    接市工信委、县政府、县大气办关于不利气象条件下中度管

控和重污染天气应急通知并启动应急响应措施后，镇企业办负责

按照减排清单和错峰生产，要求各包村人员按照属地管理责任，

通知企业落实管控措施和减排措施。 

四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加强领导 

成立以镇党委书记、镇长为组长，各包村领导为副组长，各包村

站所长及村支部书记、村主任为成员的万滩镇工业企业重污染天

气应急领导小组，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主任由王刘奇兼任，

办公地点设镇企业办。   

加强对工业企业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领导，明确责任领导和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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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，根据工作台帐确定具体分包的责任领导和责任人，确保每个

企业有人抓有人管。 

（二）落实责任 

实行包村站所分包联系镇工业企业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责任制，责

任领导和责任人要切实负起责任，认真督导乡镇工业企业按照县

委、县政府要求，及时通知企业按照不利气象条件下临时管控和

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要求，及时把错峰生产和减排措施落实到

位。 

    （三）督导检查 

在中度等级管控和重污染天气黄（橙、红）色预警期间，镇

企业办按照本方案，实行“双随机”方式，对相关企业开展督导，

对照本方案，对管控措施、预警发布、执行情况、信息公开进行

督察，掌握实施情况，确保管控措施和应急响应落实到位。 

    （四）预案体系 

万滩镇工业企业中度等级管控和重污染天气应急保障体系

包括：各企业要根据工作职责，制定与本方案相衔接的本单位中

度等级管控和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实施方案，报领导小组办公室

备案。 

各企业要明确指挥机制、具体岗位职责、应急流程及步骤、

监督知道工作要求等。企业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操作方案应合理

确定减排基数，将应急减排目标细化至重点产污缓解，确定停、

限产或其他应急减排措施，明确操作流程，做到全程留痕，实现

过程可追溯，效果便于核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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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五）建立台帐 

对本辖区内工业企业进行动态排查，做到台帐实时更新、应

管尽管。对发现新出现的应列入错峰生产和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

方案的工业企业要及时告知县工信委，并按要求启动管控措施和

减排、停产程序。 

制定重污染天气Ⅰ、Ⅱ、Ⅲ级应急响应工业企业分类停产、

限产清单。对产生挥发性有机物的化工、印刷、工业涂料、家具、

汽车制造等工业企业（VOCs排放企业）要单独制定停产、限产

清单。 

    （六）责任追究 

根据本方案，各行政村要强化主体责任意识，负起管理责任，

对辖区内工业企业认真进行督导检查，对落实监督缺位、管控措

施不力、应急响应期间不作为等行为，加大追责力度，确保工业

企业管控措施和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措施落到实处。 

 

附件：1.万滩镇工业企业重污染天气应急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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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万滩镇工业企业重污染天气应急领导小组 
成员名单 

 
组      长：张照强      镇党委书记 

            马素萍      镇党委副书记、镇长 

副  组  长：冉军岭      镇党委副书记、人大主席 

            冯  凯      镇党委副书记、政协工委主任  

                朱庆红      镇党委委员、纪委书记  

        李海涛      镇党委委员、副镇长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张瑞丽      镇副镇长 

        王贵民      镇副镇长 

        王刚强      镇党委委员、武装部长 

        冉云科      镇宣传员 

                张  亮      镇司法所所长 

        李东方      镇派出所所长 

   办公室主任： 王刘奇      镇企业办主任 

   成      员： 石景坤      镇党政办主任 

            段胜凯      镇财政所所长 

            刘国力      镇国土所所长 

            鲁  娜      镇劳保所所长 

            马领伟      镇三资中心主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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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张书芳      镇民政所所长 

            李志强      镇协税办主任 

            牛玉松      镇农办主任 

            王社勤      镇创建办主任 

            李建国      镇司法所常务副所长 

            张法合      镇信访办主任 

            衡小杰      镇规建办常务副主任 

            芦玉民      镇计生办主任 

            白晓艳      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 

            李国勇      镇执法队队长  

            各行政村党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 

 

         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牟县万滩镇人民政府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3月 3日印发      
 


